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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国清

1 搭建双语沟通桥梁，获得社会广泛赞誉

33 全程运用壮语诉讼，力促矛盾纠纷化解

22 创新审判工作方法，提供特色司法服务

44 立足壮语巡回法庭，积极开展法治宣传

今年农历大年初五，钦北区人民法院大寺法
庭的干警们主动放弃与家人朋友团聚的机会，到
辖区贵台镇八寨沟旅游景区开展“送法进景区”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提升人民群众
安全感”普法宣传进景区等系列活动。活动中，干
警们以发放宣传资料、宣传手袋的方式，向前来游
玩的游客群众重点宣传《宪法》《旅游法》《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禁毒法》《诉讼
指南》等法律法规，耐心倾听游客群众咨询，并使
用壮汉双语为游客群众答疑解惑，向游客群众讲
解扫黑除恶的相关政策和知识。

钦北区人民法院利用法官工作室面向基层、
贴近群众的特点，依托壮语法官工作室开展法制
宣传，挑选土地、继承、赡养、邻里纠纷等有典型教
育意义的案件到农村、农户家中巡回开庭，审理案
件的同时邀请村干部和广大村民到场旁听，达到
了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效果。

为使法律宣传工作更有针对性，该院干警还

利用“三月三”等壮族特有的节日和辖区各镇的圩
日进行法制宣传，采取悬挂横幅标语、展出宣传展
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解答法律咨询等形式，大
力开展法制宣传。2018年以来，该院共开展法制
宣传90多次，发放宣传资料5万多份，教育群众两
千多人次。

同时，该院还通过展板、公告栏、报刊、官方网
站、官方微信微博等广泛宣传壮语巡回审判的经
验做法，让群众了解壮语审判，自觉利用壮语诉讼
案件绿色通道更快捷更全面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此外，积极与钦州市电视台合作，对典型案例
进行报道，拍摄成微剧进行播放。

“壮语审判永远在路上。在今后的工作中，我
院将进一步完善壮语巡回审判工作机制，锐意进
取，把大寺壮语巡回法庭建设成为广西壮语巡回
法庭示范点，充分发挥壮语审判的作用，保障群众
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钦北区人民法院
院长曹国兴信心满满地说。

壮语法庭传乡音 服判息诉100%
——钦北区法院开展壮语审判工作纪实

近年来，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以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和“谦抑、审慎、善意”理念为指导，以党的民族
政策为依托，以便民、利民，止争息诉为目标，根据辖区壮
族人口多的特点，设立了壮语巡回法庭，创新服务方法，
深化服务效果，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司法需求，得
到当地壮族群众的一致好评。2018年以来，壮语巡回法
庭共受理诉讼案件343件，结案327件，结案率95.3%。其
中调解 166 件、撤诉 91 件，调撤率达 74.9%，服判息诉率
100%，无一上诉案件。

钦北区法院管辖 11 个乡镇 3 个街道
办，其中大寺法庭管辖的大寺、大直、那蒙、
贵台4个乡镇，辖区人口达31万人，壮族人
口占 70%以上，是钦州市壮族人口的主要
聚居区，壮语是辖区居民使用的主要语言，
一些年纪较大的居民甚至无法用普通话与
人交流。

为更好地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突出特
色司法的针对性，探索符合民族区域特点
的便民举措，促进社会和谐，使法院的工作
更符合基层群众的司法需求，2017年 3月
28日，该院在大寺法庭率先设立广西乃至
全国首个壮语巡回法庭。壮语巡回法庭主
要负责审理辖区涉壮语诉讼案件，开展涉
壮语司法服务和宣传工作，审判员用本地
方言释法说理，方便当地当事人参加诉讼
活动。

去年 8月，大寺法庭审理了一起法定
继承纠纷案，为了能更好地了解案件情况，
减少当事人诉累，烈日炎炎下壮汉双语审
判团队不辞路途颠簸，到钦北区大直镇勘
察现场并当场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此行还特别邀请了精通壮汉双语并有丰富
基层工作经验的人民陪审员参与调解。在
调解过程中，被告吴廷某及其子女一开始
情绪颇为激动。法官和人民陪审员使用壮
汉双语，以亲情为立足点，循循开导，又以
法律准绳为突破点，步步跟进，有效缓和了

双方当事人的矛盾情绪。虽因双方当事人
意见分歧较大最终未能调解成功，但法院
这种双语审判加巡回调解的工作方式受到
了双方当事人及旁听人员的欢迎，增加了
法官的亲和力，提高了人民法院在群众中
的公信力。

两年多来，该院依托壮语巡回法庭，开
展了一系列的壮语审判及特色司法服务工
作，不但消除了沟通上的障碍，而且促进了矛
盾纠纷化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也获得
上级机关的肯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2017年，壮语巡回法庭项目被列入钦
州市市级改革试点项目并被推荐为自治区
级改革试点，得到市委、市政府和市中院的
充分肯定。2018年，壮语巡回法庭被确定
为全国壮汉双语法官培训班的现场教学
点，壮语巡回审判特色司法服务被评为“全
区法院文化建设特色项目”。2018年 7月
12日，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委员、广
西法官协会会长黄克到该院调研指导司法
体制改革工作，对该院壮语审判工作给予
高度评价。同年10月24日，全国壮汉双语
法官培训班在该院大寺法庭举办，来自全
国各地的 36名壮汉双语法官就壮语审判
工作进行了交流，原自治区民语委相关处
室负责人对该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民族语
文政策、创新组建壮语巡回法庭的做法表
示高度赞赏。

在去年的一起监护权变更诉讼案中，
原告阿飞诉请法院判决由其对第三人阿杰
进行监护，阿杰自幼残疾，行动不便，且没
读过书，只会说壮话，而本案又关乎他的切
身利益，考虑到他在往返法庭的途中可能
遇到困难，同时也为了更好地保障他的合
法权益，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壮语巡回审判
团队把审判场所安排到了大直镇的壮语巡
回法庭调解室。为了更好地显示公平，法
官还邀请了当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参加此
次庭审。

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离不开健全的体制机制。钦北区法院在大
寺法庭成立壮语巡回法庭后，制定了《关于
成立壮语巡回法庭的实施方案》《壮语巡回
办案工作制度》《壮汉双语庭审操作规范》

《壮语调解工作规程》等工作准则，对壮语
案件的诉前引导、诉前调解、庭审诉讼、信
访接待等进行了规范，为保障壮语巡回办
案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该院还着力打造专业化的壮语审判团
队，加强对壮语法官的培养。目前，全院已
有 7名壮汉双语法官。同时，该院组建了

一个壮语审判团队，由精通壮汉双语的法
官、司法辅助人员、人民陪审员组成，专门
负责审理涉壮语诉讼案件，还特聘精通壮
汉双语且在当地有影响力的退休法官为壮
语巡回法庭的顾问，参与壮语诉讼案件的
诉前联调、诉前调解和诉讼调解等工作。

为方便基层群众，钦北区法院把民族
语言运用延伸到村委会、自然村，在壮族聚
居的各个村委会成立壮语法官工作室，以
壮语法官工作室为“基地”，壮语审判团队
经常深入辖区村屯和群众家中，到争议发
生地直接受理当事人的起诉，开展调解、审
理，使群众的矛盾纠纷在家门口就得到解
决。目前，钦北区法院已分别在大寺镇三
益和那桑村委会挂牌成立壮语法官工作
室。

此外，该院与辖区派出所、综治办、司
法所等建立了联动工作机制，推行壮语家
事调查员、家事调解员制度，有意识地聘任
社区、乡镇、村委精通壮汉双语的干部作为
壮语家事调查员、调解员，充分发挥他们人
熟、地熟、语言通的优势开展壮语诉讼案件
的调解工作。

“你承担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你认为最多能
赔偿多少……”

“都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要考虑
一下被告的履行能力……”

去年 3月 16日，壮语巡回审判来到那桑村委
会，审理一起交通事故赔偿纠纷案，在庭审过程
中，如有一方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主审法官便先引
导当事人用当地白话进行陈述，然后用壮语、白话
或普通话重复释明，使各方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
能完全听懂对方所表达的意思。庭审结束后，当
事人及旁听人员表示，壮语庭审非常好，让人感到
新奇、亲切、灵活、方便，为老百姓提供了一个属于
自己的诉讼维权平台。

据了解，钦北区法院将壮语巡回审判工作作
为一个工作亮点，不断强化该项工作的力度。在
立案方面，将大寺法庭诉讼服务中心与壮语巡回
法庭无缝对接，建成“一站式”诉讼服务平台，将便
民司法进一步延伸到壮语审判工作中，依托诉讼
服务中心，建立壮语导诉机制，规范设置壮汉双语

标识，设置壮汉双语导诉牌、壮语调解室等，推行
“壮语诉讼申请书”，并选配法律知识扎实、通晓壮
汉双语的干警负责诉讼服务中心的接待和立案工
作，为壮族群众提供壮语诉前引导、法律咨询等服
务，引导当事人进行壮语诉讼，以便对案件进行分
流，对涉壮语诉讼案件优先立案、优先调解、优先
审判，对壮语诉讼困难当事人优先提供法律援助。

在审理过程中，充分尊重壮语当事人使用本
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实行涉壮语案件
专案专审，专门为涉壮语诉讼案件开通绿色通
道。主动用壮语开展庭审或调解，运用壮语告之
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并进行举证、质证、答辩
和陈述，运用壮语归纳争议焦点。在庭审中尊重
壮族的风俗习惯，并以此拉近法官与当事人的距
离，做好调解工作。

同时，大力推行壮语诉讼案件回访制度，在壮
语诉讼案件审结后，注重用壮语对当事人进行回
访，通过回访对案件审结效果进行及时跟进，及时
为当事人提供意见建议，以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钦北区法院壮语巡回法庭深入乡村进行巡回调解。


